
附件 1：

安阳县教育局
2022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 斌

副组长：樊文祥 牛艳清 张红军

柳爱民 岳广新 李 军

领导小组负责研究、制定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

学工作的意见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牛艳清兼任办公室

主任、张明刚任办公室副主任。日常工作由基础教育一股牵

头负责。

招生咨询电话：0372-3804039

招生监督电话：0372-3804024 5973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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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入学政策和入学办法

辖区户籍生：辖区户籍生是指户籍属招生范围内的适龄

儿童和小学毕业生，户籍需满足学生与户主是父子（女）或

母（子）女关系的，或者返县（乡）生户籍在祖父母或外祖

父母户口上登记且其父母至少一方的户口也登记在该户口

上的。上小学的由家长持户口簿和房产证（或宅基地证）到

辖区公办小学进行审核报名注册。初中招生由辖区小学以学

校为单位持学生户口本和由毕业小学盖章的全国学籍信息

卡、学生报名统计表到辖区公办初中学校进行材料审核、报

到。返（乡）生就读初中：返（乡）生是指具有安阳县某乡

镇户口，但之前不在安阳县上小学的学生（学籍在外地），

户籍满足学生与户主是父子（女）或母（子）女关系的，或

者返县（乡）生户籍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上登记且其父

母至少一方的户口也登记在该户口上的，经招生学校网上核

查学籍属正常小学毕业，由家长持户口簿到学校直接报名。

城镇小区购房户子女：凡在我县范围内城镇购置房产

的，子女如确需到房产所在地学校就读的，家长持审验材料

到学校审核。审验材料包括：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（入学子

女与父母不在一个户口簿上的还应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或其

他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）、自有房产证明（不动产权证

书或房屋所有权证，无以上证明的，提供已备案的《商品房

预（销）售合同》），契税税收缴款书，上初中须由招生学



3

校网上核查学籍属正常小学毕业。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按照相

对就近入学原则由乡镇中心校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，学

校不得拒收。

城镇务工随迁子女：城镇务工随迁子女确需在务工地学

校就读的，家长持审验材料到学校审核。审验材料包括：户

口簿原件和复印件（入学子女与父母不在一个户口簿上的还

应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或其他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）、现

居住地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（安阳县域内不需要此项）、

县劳动人事部门出具的务工合同备案表或营业执照，上初中

须由招生学校网上核查学籍属正常小学毕业。经审核符合要

求的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由乡镇中心校统筹安排到公办

学校就读，学校不得拒收，入校后与辖区内学生统一管理、

统一编班、统一教学、统一安排活动，并不得收取规定以外

的任何费用。同时按照“人籍一致”的原则及时办理新生的

学籍注册或接续。凡因违规跨乡镇招生，没有按上述规定招

生的中小学校，导致学生学籍无法完善等严重后果的，由招

生学校承担一切责任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上述每一类别的每一学生的所有报名材料均需验原件，

收复印件，对复印件进行存档备查，复印件需由学校审验人

签字确认。

安阳县特殊教育学校和安阳县体育运动学校依据有关

政策单独进行招生。

二中附中、安阳示范区飞翔中学（民办）、北大新世纪

附属实验学校安阳分校（民办）的招生仍由教育局招生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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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网上统一报名、统一电脑派位录取，具体报名招生办法

另行文发布。

各中小学要按照全县招生工作安排时间表开展招生工

作，任何学校不得擅自提前或推迟招生时间。各校要在报名

前三日张贴覆盖本招生片区的招生简章（招生简章内容：报

名时间、条件、学区范围、咨询电话等），并报乡镇中心校

备案，县属学校报教育局备案。同时安排熟悉招生政策的人

员负责招生咨询，为家长咨询提供更多方便，让群众了解学

区范围和招生政策。

招生结束后，招生学校须认真详细填写新生登记表，新

生名单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查确定后，于 8 月 1 日将新

生登记表一式二份报送县教育局备案（分类报送）。

任何学校严禁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（不进行招

生平台的删除和改录工作），非按政策录取的初一新生不享

受分配生政策（招生结束，各初中学校将分配生名单报教育

局审核备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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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安阳县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安排
1 6 月 30 日 召开安阳县中小学招生工作会议

2 7 月 5 日
上交乡镇（学校）招生工作方案、招生计划申请

表、承诺书；

3 7 月 5 日-7 月 8 日 二中附中网上报名

4 7 月 11 日 二中附中电脑派位

5 7 月 12 日—7月 13 日
二中附中组织录取学生报到，报到结束将确定名

单报县教育局备案。

6 7 月 12 日—7月 15 日
安阳示范区飞翔中学、北大新世纪附属实验学校

安阳分校网上报名

7 7 月 18 日 民办学校电脑派位

8 7 月 19 日—7月 20 日 民办学校录取学生交费报到

9 7 月 21 日 民办学校将确定学生名单报县教育局备案

10 7 月 21—7 月 22 日 审验大班额重点监控学校学区内学生材料

11 7 月 23 日 下达大班额重点监控学校招生计划

12 7 月 25 日—7月 26 日
审验大班额重点监控学校购房户子女和城镇务工

随迁子女入学材料

13 7 月 27 日—28 日
督导经审验合格且超过招生计划的重点监控大班

额学校电脑派位

14 7 月 29 日—7月 30 日 全县其他各中小学招生

15 8 月 1 日 全县中小学上报新生录取名单

16 8 月 1 日—8月 10 日 完成省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工作

17 8 月 31 日—9月 5日
教育局督查开学情况、招生情况、大班额消除情

况

18 8 月 15 日 上交下学期转入转出申请汇总表

19 9 月 1 日—9月 30 日
学校完成一年级新生学籍建立和七年级新生学籍

接续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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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安阳县教育局
规范 2022 年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入学承诺书

为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

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，巩固我县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成

果，进一步规范教育秩序，营造阳光公正的义务教育招生氛

围和良好教育生态，让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享受公平而有质

量的教育，根据《安阳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中小

学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安教基〔2022〕165 号），现就做

好 2022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承诺如下：

一、严格按照“学校划片招生、生源就近入学”的原则，

科学合理确定学校的招生规模和接收学生的区域范围，严格

控制和合理调整大班额、超大校额学校的招生计划。招生片

区范围有较大调整的，要及时对外公布，合理引导家长预期。

严格按照招生范围组织招生，按照随机派位方式均衡编班，

均衡配备师资，不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。

二、小学一年级严禁招收已注册小学学籍和不足龄的学

生，初中严禁招收小学学籍未毕业的学生。保障残疾儿童少

年接受教育的权利，认真摸清适龄残疾儿童底数，“一人一

案”进行分类安置，确保不失学，不辍学，小学一年级新生

入学率要达到 100%。保障随迁子女入学，要坚持“两纳入、

两为主”原则，审核并实地调查随迁子女的真实情况，健全

完善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，确保“应入

尽入”。

三、确保 2022 年起始年级（小学一年级、初中七年级）

新生不出现超 55 人以上大班额，其他年级有序减少大班额，

不得产生新的大班额；进一步规范转学行为，坚持“一生一

籍、籍随人走”，严格规范转学的条件和程序，坚决杜绝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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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转学（择校）造成新的大班额现象。利用现有校舍，对超

大班额班级进行分班，解决大班额问题。

四、坚决落实教育部招生工作“十严禁”：严禁无计划、

超计划组织招生；严禁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；严禁

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

各类考试，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；

严禁提前组织招生，变相“掐尖”选生源；严禁公办学校与

民办学校混合招生、混合编班；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、虚假

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；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

与入学挂钩的“捐资助学款”；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

类竞赛证书、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；严

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、快慢班；严禁

义务教育学校对学生进行成绩排名、宣传考试状元和升学

率；严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学籍造假等现象，不得

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。

若违背以上政策和承诺，根据相关规定自愿接受一切处

罚。

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县教育局、学校各留一份。

教育局主管局长（签字）

乡镇中心校校长（签字） （公章）

学校校长（签字） （公章）

2022 年 月 日

（本承诺书由各乡镇中心校、初中、小学签订后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前由乡镇

中心校集中上交基础教育一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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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

安阳县 2022 年小学一年级招生计划申请表

乡（镇）中心校（盖章）： 中心校校长签字：

招生学校 生源辖区村委会、
建成小区

摸底
学生数

计划招生
班级数

是否产生
大班额

请各学校如实填写，中心校把好关，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前将此表发送基础教育股
电子邮箱（jtjjcjy@163.com），纸质稿中心校校长签字、盖章后交基础教育一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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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

安阳县 2022 年初中七年级招生计划申请表

乡（镇）中心校（章）： 初中学校（章）：

小学划片

生源学校

生源

人数

本辖区

生源数

生源数

非本辖区

生源数

计划招生

班级数

本地生源

是否产生

大班额或

超大班额

合计

此表一校一表，请各学校如实填写，中心校把好关，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前将此
表发送基础教育股电子邮箱（jtjjcjy@163.com），纸质稿中心校校长签字、盖章后
交基础教育一股。

mailto:jtjjcjy@163.com

